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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f.gov.tw），路徑為：「促參法令」→「促參司主

管」。

二、旨揭要點修正施行前之得獎案件，適用得獎時之規定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科

技部、勞動部、僑務委員會、行政院主計總處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國軍退除

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家委員會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

副本：財政部法制處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